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社会化运维企业

生态环境信用评价送达地址确认书

	告知事项
	1.为确保运维企业及时收到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社会化运维信用评价各类事项文书，运维企业应当如实提交确切的送达地址。

2.因运维企业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导致运维企业信用评价有关事项未能实际送达运维企业的，由运维企业承担不能送达的后果。

3.为提高送达效率，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采用发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运维企业送达运维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社会化运维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的各类事项文书（以下简称电子送达），以发送方设备显示发送成功视为送达。

4.运维企业原送达地址确认书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更新并按照以下第5点要求提交新的送达地址确认书。

5.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由运维企业如实提供并确认盖章后，提交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具体收件方式、地址等另行通知）。

	运维企业送达地址及方式
	运维企业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送达地址
	        市        （县、市、城区）                      

                            （道路及门牌号）

	
	运维企业收件人
	
	收件人公司职务
	

	
	收件人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手机：

	
	是否接受电子送达（请在右栏“(”内“(”，并填写相应信息）
	是(   否( 

(手机号码（电子送达联系人）：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运维企业送达地址确认
	    本运维企业已阅读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提供了上栏本运维企业送达地址，确认了上栏送达方式，并保证所提供的上栏“运维企业送达地址及方式”各项信息是正确的、有效的。如本运维企业上栏“运维企业送达地址及方式”信息发生变化，将按照“告知事项”相关要求及时更新提交。

               确认运维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